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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财政局文件
京财采购〔2024〕381号

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

采购效率相关事项的通知

市属各预算单位，各区财政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局、

燕山财政分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提升采购透明度和采

购效率，财政部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

和采购效率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并补充通知如下，

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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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善政府采购合同变更信息公开。依法确需变更政府采

购合同内容的，采购人应与供应商签订补充合同，并自合同变更

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，在“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-政府采购模块”

进行合同变更备案及公告；依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

采购人需签订追加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补充合同的，应在追加政

府采购预算、编制采购计划后，才可进行立项及合同变更备案、

公告。

二、推进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实施。自 2024年 4月 15日起，

我市政府采购项目（除涉密项目外）应全部向供应商免费提供电

子采购文件。鼓励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不断完善电子化评标场所

建设。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积极推进政府采购项目全流

程电子化实施，逐步提升全流程电子化覆盖比率。优化电子卖场

和电子交易平台供应商注册机制，支持供应商动态提交注册申

请、入驻供应商名录查询。

三、提升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效率和资金支付效率。采购人应

严格按照要求，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日内签订采

购合同，鼓励采购人在线签订电子合同，完善电子签章管理、合

同审核等配套内控机制，进一步缩短合同签订期限。严格按照合

同约定支付资金，采购人应在收到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

支付到供应商账户，鼓励采购人进一步缩短资金支付周期，自收

到发票后 1日内完成资金支付。

四、优化政府采购融资担保金融服务。采购人应积极配合供

应商获得政府采购合同融资贷款，无特殊原因，应在收到供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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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融资需要发起的变更收款账户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确认通

过。开通电子保函在线办理功能，支持供应商在线申请或提交投

标履约保函，采购人、代理机构不得拒收。

五、加强组织实施。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采购人、政府采

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的培训指导，做好贯彻落实，强化监督检查。

依托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，开展对采购信息公开、合同签订、资

金支付、账户变更确认等政策落实情况的动态监控和巡检，将政

策落实情况纳入部门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考核体系。

附件：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

购效率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3〕243号）

北京市财政局

2024年 3月 27日

（联系人：李螣；联系电话：55592412，1381096526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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